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 
 

 

 

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餐管系主任：馬嘉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5 月 06 日  

 



 2 

臺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餐 飲 事 業 系 (科 ) 

校 外 實 習 實 施 辦 法  

 

103 年 1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2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5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會議通過 

108 年 10 月 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5 月 0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系(科)為實施三明治教學法，五專部學生在五年修業期間，得於五專四年級上、

下學期合計 12 個月至校外實習；日間部四技部學生在四年修業期間，得於三年級

上、下學期合計 12個月至校外實習。經由業界實作階段，培養學生實務經驗，以

達到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本系 (科) 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作，得成立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委員若干人，由實習班級導師及校外實

習輔導老師共同組成，並由本系(科)推派專任教師兼任執行組長，處理會務。每學

年得視需要邀請實習機構代表、學者專家或畢業校友參與實習相關會議，針對實習

課程規劃、輔導或實施情形進行討論。 

 

第三條：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工

作適應問題，本系(科)設置實習輔導教師若干人，實施校外實習平時輔導，並定期

至學生實習單位進行訪視，且予以紀錄之〈如附件一，p6〉。 

 

第四條：本系(科)於學生實習前遴選經營完善之優良飯店、餐飲業者，舉辦建教合作說明會，

徵求校外實習合作單位，本系(科)與餐旅業界校外實習遴選程序如下： 

1、 校外實習分為國內實習及海外實習。 

2、 遴選國內、外具餐旅專業水準之飯店或餐廳，提供完整訓練計劃，具學生實習價值

之單位。初次合作的實習機構，需填寫餐飲管理系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如附件二，

p7)。 

3、 由本系(科)發函業界調查合作意願。 

4、 由本系(科)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核〈合約內容、實習人數〉等相關事宜。 

5、 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範例格式〈如附件三，p8~p10〉。 

6、 每年五專與四技共同一次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7、 學生入學前或入學後，其部分工時或全工時之工作機構，學生(或業者)可申請為國

內合作實習單位，唯學生(或業者)必須於學生實習前學期期末前提出申請，相關辦

法依第四條款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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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校、系(科) 之合格校外實習合作單位，惟學生不得至自家或三等親所開設的公司

進行實習。 

9、 轉學生、轉系(科)生與補修學分學生，應通知執行實習組長另行分發作業。 

 

第五條：本系(科)與業界成立學生實習指導小組，由本系(科) 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與業界

人事相關部門、實習單位主管共同組成，視狀況隨時集會。實習指導小組之任務如

下： 

1、 擇期召開協調會，宣佈管理事項及瞭解學生實習現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的

配合。 

2、 實習學生分發餐旅部門各單位實習，除接受實習指導小組管理外，並接受單位主管

之指揮監督，並遵照公司既定的政策及工作規則辦理。 

3、 實習期間應派專任老師，負責指導與考核，藉以研究改進校外實習之教育訓練課程。 

4、 負責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重大違規情事，實習指導小組得與學校連繫集

會議定，得提前終止實習，並通知監護人。 

5、 討論實習內容：分配實習部門、實習擔任工作、分配實習部門之工作時間。 

6、 其他有關建教合作實習之協調事項。  

 

第六條：校外實習學生分發要點如下： 

1、 由學生從合作業界名單中填寫實習單位志願表。 

2、 安排面試成績與條件： 

(1)、 面試前應完成學校安排的校外參訪與職場體驗要求，校外參訪每人必須參加乙

次以上。 

(2)、 職場體驗指經校外實習合作業界支援體驗及參與學校舉辦活動之支援體驗，以

上二項合計達 36小時以上(含)，合作業界支援體驗需請支援單位開時數證明方

可完成安排面試國內實習面試為原則；上二項合計達 180小時以上(含) 為原

則，事業單位規模需有 3家以上(涵)餐飲連鎖店、合作業界支援體驗需請支援

單位開時數證明方可完成安排面試海外實習面試(106學年度實施)。 

(3)、 依其前四技部學生(一年)、專科部(二年) 學業及操行成績平均值作排序，配合

志願表，安排面試(106學年度實施)。 

(4)、 參加海外實習之學生依「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職場專業英日語」選修

準則」規定，海外實習者需選修「職場專業英、日語」相關課程。參加日本實

習者需選修「中、高階職場專業日語」、其他英語系國家實習外場者需選修「中、

高階職場專業英語」。唯學生參加日本實習者獲得「日語檢定 N2」得免修、其

他國家實習者需達到各式英語檢定(下表 1各項英檢與 CEF架構對照表 (教育部

認可英語證照標準))框線以上者得免修。 

(5)、 若實習單位欲挑選面試者，依學生志願繳交履歷表，統一送至合作業者，由業

者挑選面試名單，再行安排面試。 

(6)、 凡未經本系(科)認可之私下與業界接洽的實習約定，均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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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試後之錄取名單，由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會後，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執行組長統一

公佈。 

 

第七條：於校外實習場所分發排定後，由本系(科)於學生前往實習前，簽訂實習學生家長同

意具結書，格式〈如附件四，p11〉，實習期間並由業界定期通知學校，詳述學生

工作及出勤狀況。 

第八條：不良合作機構篩選機制： 

(1)、 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該實習機構提供之實習內容，是否符合本系學生專長或實

務技能學習、該實習機構與學校配合情形、實習生反應該實習機構之實習情形、

實習生反應學校/科系開辦實習課程之運作情形，以作為下年度實習課程開辦與

實習機構合作調整之依據。 

(2)、 本系應統計實習生對實習單位滿意度問卷、實習生或實習機構留用情形、實習

生畢業後就業情形之相關量化評估，以了解實習課程開設是否有達到預期之效

益。 

(3)、 若發生不良合作機構得由輔導老師或學生提出，於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中說明

與表決。 

 

第九條：本系(科)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讓學生瞭解校外實習系校內教學課程之延伸，並應

顧及學生課程中理論與實際之銜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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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本系(科)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依年度經費預算情況許可下為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外，應於校內辦理職前『家長說明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

詳細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第十一條：本系(科)學生前往校外實習應符合學校修課作業規定，各實習機構依機構請假規

定及勞動基準法辦理，經實習機構統計確認請假天數 (含事假、病假、喪假、公假、

婚假、產假) 超過總實習天數三分之一 (等同 60天) 以上者，該課程實習成績以

零分計算。實習天數需達修課規定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勞基法規定之正常休假) 始

可得校外實習成績，因故無法完成上述規定並於三分之一 (等同 60天) 以下者，

學生得以申請實習變更 (填寫：校外實習輔導、請假、獎懲暨補救辦法，附件一)，

經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同意後，參照會議決議補足校外實習天數。 

 

第十一條：校外實習成績考核依據本系(科)訂定之「校外成績考核辦法」(附件五，p12~13)、

校外實習報告辦法(附件六，p14~p16)、成績總表(附件七，p17)、學生校外實習成

績考核表(附件八，p18)。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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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科) 校外實習學生輔導訪視紀錄 

輔導老師：              編號：    

訪 視 日 期 

 1 0 5 年   月    日    時  0 0 分 

至 

 1 0 5 年   月    日    時  0 0 分 

實 習 單 位  

接 待 

業 界 代 表 
 

實 習 學 生 

班 級 姓 名 
 

輔導訪視方式 親自至實習單位輔導訪視 

輔導

訪視

內容 

(1)學生實習情形與工作表

現說明 
 

(2)實習廠商建議事項(包

括對學生表現及教學目

標，建教合作之建議) 

 

(3)實地拍攝照片 

(背景需有公司名稱及 

 與實習員合照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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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學年度   餐飲事業系 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 

一、實習工作概況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  )  傳真  

公司地址 □□□ 

E-mail  

工作內容  

輪班 □是          □否        工作   時，做   休   。  

工作時間 每週      時 住宿 □供宿   □自理 

加班時間 
每日      時 

每週      時 

提供薪資額

度 

 

 

勞健保 □是          □否 膳食 □自理   □ 

提撥勞退基金 □是          □否 配合簽約 □是     □否 

二、實習工作評估（極佳：5、佳：4、可：3、不佳：2、極不佳：1） 

評估時間  

工作環境 □5     □4     □3     □2     □1 

工作安全性 □5     □4     □3     □2     □1 

工作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負荷適合）□5     □4     □3     □2     □1（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理念 □5     □4     □3     □2     □1 

三、整體總評 □5     □4     □3     □2     □1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滿分 35分） 

四、補充說明：（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依實習合作契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勿因公司營運因

素而期中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五、實習機會 

□廠商申請  □         老師推介   □        學生申請    □其它              

六、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評估教師核章                         主管核章 

說明： 
1. 新的實習機構請系主任安排專業老師拜訪實習機構主管，表達謝意及評估工作之適合

性，避免學生報到後因工作不適應而產生困擾。 
2. 無法提供勞健保、提撥勞退基金、異常超時工作且無法給加班費、無法簽訂實習合約

者，請勿進行實習合作。 
3. 本表評估總分須達 28分以上方可推薦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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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茲承                      (以下簡稱

乙方)之協助，願合作培育人才，提供校外專業技能之訓練及實習機會，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乙雙方組成實習小組，由甲方實習教學代表：     主任  負責教師：      ，暨乙方教育

訓練及實習部門代表：            共同組成，除定期召開協調會外，並視狀況隨時集會。 

二、甲、乙雙方組成實習小組，其任務如下： 

    1. 定期召開協調會，宣佈管理事宜及瞭解同學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的配合。 

    2. 學生實習期間分發至乙方各營業單位實習，除接受實習小組管理外，並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

指揮監督，遵照既定之公司政策及工作規則辦理。 

    3. 實習期間應推派專人負責指導與考核，藉以研究改進校外實習課程。 

    4. 負責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 

    5. 其他有關實習協調事項。 

三、乙方同意提供甲方實習訓練機會，計有： 

    1.實習學制:          學制。 

    2.實習課程:   校外實習           。 

    3.實習人數:計        名(每年視現狀增減，如附件名單) 

4.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為期     個月， 

             每週實習時數         小時，實習總時數         小時。 

四、甲方之職責： 

    1. 遴選分發實習學生。 

    2. 研擬實習相關教材，監督及瞭解學生實習情形，並提供成績考核資料。 

    3. 輔導其選派之實習學生，確實遵守乙方所安排實習單位工作、作息規定及服從指導與監督。 

五、乙方之職責： 

    1. 得應甲方教學之需要，提供有關專業之實務技能訓練及相關教材。 

    2. 實習期間乙方負責學生實習工作時間內之生活管理與考核及實習成績之評定。 

    3. 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技能訓練，惟不得派任學生擔任涉及危險性之工作。 

    4. 實習期間乙方應為甲方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按相關法規規定負擔保 

       險費。 

    5. 實習期間乙方應按月發給實習生實習津貼        元；前項津貼依乙方調薪規定辦理。 

    6. 實習期間乙方應給予實習生比照一般職員休假制度排休，並依乙方規定提供實習制服。 

    7. 實習生實習期滿後，乙方得擇優優先錄用。 

8.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乙方人事章程辦理。 

六、若乙方違背契約義務或實習學生違背實習訓練契約書相關規定時，得由甲方與乙方代表主管共

同開會處理。涉有民刑事責任時，應依法承擔其責。 

七、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事項，由甲、乙雙方協調訂定之。 

八、本合約自雙方簽約日起實施至合約截止日止。 

九、本合約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 

十、本合約書條款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甲乙雙方並同意，因本契約所生任何糾紛，應本誠信

原則解決之。如因此涉訟，雙方則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一、本合約書自簽約日起生效，效期一年；約期期滿前三個月，得由甲乙雙方先行協商是否調整

或續約；若於期滿前無任何異議，則自動續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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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簽定單位： 

 

甲方 

學校：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代表人：校長 馮美瑜  簽章 

校址：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二號 

統一編號：29902611 

 

 

乙方 

合作機構： 

代 表 人：(職稱) 簽章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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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參與餐飲事業系/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名單 

序號 系別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名稱 

1          

2          

3          

4          

5          

6          

7          

8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聯絡人資料表 

甲方(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乙方(實習企業)校外實習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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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 
親愛的家長：  

四技餐二(真、善、美)與五專餐三真學生，即將於下學年(   學年)赴校外

實習，本系將由主任偕同教師們擔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老師，負責至飯店探訪

學生，對學生實習情形及實習報告評分，並適時就其操行表現予以輔導與獎懲。

飯店相關單位主管亦將負起教育學生的工作。盼家長能簽署此一校外實習同意

具結書，交（寄）回本校餐飲事業系收，以利學校作業，並請配合督導學生注

意其生活起居。 

此致 

貴家長 

 餐飲事業系主任 馬嘉軉 敬上 

 2022/02/23 

  

回   函 

本人同意就讀於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事業系(科)之子弟 

姓名：           (學號:        )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若有提前實習可提前結束實習課程；總計 12個月)，前往與學

校簽有實習合約之國內優秀國際觀光飯店、餐廳。 

現已分配至         之     廳 □內場□外場，進行校外實

習，以完成四技三上、三下學期各 10學分的必修課程，及五專四上、下學期各

10學分必修課程，實習期間願遵守校內、外各項實習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並

服從學校指導教師及實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導，如有違規事件，願接受校規及

工作單位相關法規之處理。  

此致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事業系(科) 

學生姓名：          簽章：             手機： 

家長姓名：          簽章：             手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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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事業系(科) 

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辦法 

一、本系(科)為落實學生在校外餐旅業界實習績效考核，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科)採三明治教學方式，每學年為學院部四技三年級上、下學期之學生

赴校外實習，時間為 8月 1日至翌年 7月 31日，為期十二個月校外實習。五

專部三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之學生赴校外實習，時間為 2月 1日至翌

年 1月 31日，為期十二個月校外實習。 

三、校外實習分為國內實習及海外實習： 

(一) 國內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1. 實習單位工作能力及出勤之考核佔 50分。 

2.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視導及實習作業，佔 30分。 

3. 特殊表現評比佔 20%。 

(二) 海外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1. 修課期間，實習成績佔 40％、駐點老師或輔導老師佔 60％。 

2. 實習期間，實習單位佔 60％、駐點老師或輔導老師佔 40％。 

四、校外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項目按照：工作計劃能力、業務技術能力、積極參

與實務、學習精神、人際關係及處理偶發事件能力、負責、認真、守分、誠

實虛心、勇於認錯、活動能力及勤惰、確實遵守時間（含上下班）、儀容、

端莊、禮節、熱忱、謙虛、合作。每項各佔 10分，計 100分。（評分表如附

表一） 

五、本校教師校外實習視導校外實習作業（含實作）及心得報告成績，依據職場

訪視、考核、面談之績效；實習作業及心得報告成績，按三次返校時間繳交

評閱，由實習指導教師依評閱規定評分。（評分表如附表二） 

六、本系校外實習之分發依據為：依學生成績；以四技大一上、一下、二上之學

業成績與操行成績為主；五專部以專二上、二下、三上之學業成績與操行成

績為主，並考量群育成績，作高低排序，按志願自行選填分發（惟請考量家

長期望及生活花費請多考慮戶籍所在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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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若自行覓妥校外實習地點 (限已與本校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單位)，則應

於每年規定期限前申請辦理，經系主任簽核後方可准予。未經准予者，則按

本辦法第第六款辦理。 

八、本系(科)校外實習輔導、請假獎懲辦法，另定之。 

九、本系(科)校外實習返校規定及實習報告寫作辦法，〈如附件五〉。 

十、本辦法得適用於通過後所有已在籍學生，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果，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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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科) 

五專部四年級校外實習報告辦法 

一﹑為使校外實習更加落實，特定本辦法。 

二﹑校外實習及心得報告，統一格式如下： 

1. 封面：校名、科名、班級、學號、姓名、實習餐廳、職位、日期 

2. 工作內容摘要 

3. 工作心得感言 

4. 檢討及反省 

5. 建議事項 

6. 實習指導老師評語 (由老師填寫) 

三﹑寫作注意事項： 

1. 作業及心得報告，採用統一格式學校現成規格稿紙書寫，並以學校指定封

面裝定成冊，否則不予計分。 

2. 各項作業及心得報告，應於指導教師規定時間內，以本校網路傳至各系科

指導教師，或由各組小組長收齊後，以郵戳為憑，郵寄各老師批閱。 

3. 作業及心得報告遲交或不按格式用紙書寫，及內容不符合規定者，得扣實

習分數總分三分。 

四﹑校外實習作業實作部份，依實際操作進行評分，並得於實習單位或學校實施。 

五﹑教師作業心得評閱規定如下： 

1. 內 容：包含學習感想及心得、研讀報告等，佔百分之七十。 

2. 文 筆：包括字體字數，文筆通暢，佔百分之二十。 

3. 切題及格式：撰寫以實習範圍為宜，是否切題及符合格式，佔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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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餐飲事業系(科) 

五專四年級學生校外實習報告繳交及返校規定(範例)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五專餐四真校外實習 

 

壹、註冊： 

 

 

貳、返校日期及實習報告繳交日期： 

   返校日期                       實習報告繳交日期        實習心得 

2月 21 日星期一 10:00am          2月 21 日星期一          2月份 

 3月 31 日星期四  1:00pm          3月 31 日星期四          3月份 

 5月 5  日星期四  1:00pm          5月 5  日星期四          4月份 

 6月 16 日星期四  1:00pm          6月 16 日星期四      5 & 6月份 

                                                         

★ 註冊程序不全依校規處理；返校未到記小過一次 

★ 返校日期請預排休假，若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 5月 5日星期四返校前並請交工作照片一張 

★ 7 & 8月份心得自行繳交給實習輔導老師 

參、實習報告繳交規定： 

★ 共須繳交 6篇實習心得報告(實習報告成績佔實習成績 40%，另實習單位主

管成績佔 50%，實習輔導老師 10%)請於返校日繳交報告，若以郵寄一律寄

給導師，以郵戳為憑，或提前交由指導老師帶回。 

打字稿可以「印刷品」交寄，手寫則需以「平信」交寄。請自留檔案、底稿。 

11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二號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 羅屯元老師收  

 

 

 

請按時繳費，妥善保存繳費收據。 

111年 2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10:00，請攜學生證、繳費收據等，著制服返校註

冊﹝請預排休假；服儀不符規定依校規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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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期 1週 2週 3週 4週 最後期限 

                                                                    

 申誡一次 申誡一次 申誡二次     申誡二次   小過一次 

                  (成績打九折  成績打九折  成績打八折 成績打八折) 

至 101年 8月 1日為止，缺交一篇則以零分計，再記小過一次 

 

肆、實習報告寫作格式：(1000字以上) 

一、 封面：校名、科名、班級、學號、姓名、實習餐廳、職位、日期 

二、 實習飯店、單位簡介：3/31以前 

     歷史、部門、人事結構、排班方式、休假、員工福利 

三、 工作內容摘要 

四、 工作心得感言 

五、 檢討及反省 

六、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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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老師評分

成績50%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 成績40% 10%
姓名

報告成績
學期成績 評語

        學年度    學期        年級校外實習成績總表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

指導老師：                    日期：

學號
飯店成績

主管評分
實習飯店

 

成績
封面、目

錄、單位簡

介、菜單

工作內容摘

要

工作檢討及

心得

訓練課程、

建議事項、

參考資料
成績

50% 10% 30% 55% 5% 30% 20%

評語

老

師

評

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

            學年度        學期            年級校外實習成績總表

指導老師：

飯店成績

學號 姓名 實習飯店
主管評分

報告成績

學期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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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事業系/烘焙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 

※ 本表由實習機構於學生實習期滿後依其表現填寫。 

※ 郵寄至 餐飲事業系 收，地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 號 02-2892-7154 ex 8719 / 

8720 ; FAX：02-2894-1539。 

※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機構 

名稱  

地點  

電話  

E-mail  

學生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起 
實際實 

習時數 
        小時 

     年     月     日止 

評分期間 自 _____年 _____月  至  _____年  _____月止 

成績考核 

項目 評分 評語 

出勤情形 20%   

學習態度 20%   

言行表現 20%   

實習成效 40%   

合計 100%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考核人員簽章： 

 

    年    月    日 


